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流程
立项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执行项目计划，按照申请书约定完成研究任务，及时申请成果鉴定并申报结。为保证成果鉴定质量，提高结项通过率，建议项目负责人（特别是青年项目）请2名相关学科专家对最终成果进行预鉴定，根据专家建议进行成果修订，再正式提交鉴定结项材料。
一、结项材料：
1．装订成册的匿名(隐去单位和姓名)成果材料5套（封面左列写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型、最终成果类型，中间写成果名称，完成报送时间，注意不出现项目负责人姓名和学校名称。如果以系列论文结项，复印件目录和内页都要涂掉姓名和单位）。
2．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》3份，其中“经费决算”由财务处审核、签章，然后报送审计处签章；电子文件发送社科处。
3．经费开支明细账清单2份（由财务处出具并审核签章）。
4．最终成果简介3份（填写要求见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表四，最后须项目负责人手写签名。
5．最终成果和成果简介刻成光盘2张（要求Word文档）。
（二）最终成果要求：
1．成果须在显著位置明确标注项目来源和批准号，未标注的不予认可。
2．最终成果形式主要有专著、论文和研究报告，不同形式有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。项目负责人只能以1种成果形式申请鉴定结项。如果用研究报告结项，则附阶段性论文成果作为支撑材料）。
3．以专著结项：装订好的打印稿5本。鉴定通过后才能出版著作。正式出版后请及时填写报送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情况登记表》和成果简介。
4．以论文结项：完成8-10篇（含本学科最高刊物1-2篇），必须是该课题重点问题研究的成果，且覆盖课题研究的全部内容。论文复印件装订5本（要求复印封面、目录、正文，复印后用涂抹隐匿标注中的单位、作者姓名信息）。材料装订顺序：最终成果鉴定封面、论文总目录、各篇论文的期刊封面、目录页、正文。
5．以研究报告结项：10万字以上研究报告，打印装订5本。研究报告后必须附正式发表的阶段性论文成果以支撑。材料装订顺序:：最终成果鉴定封面、目录（分研究报告和阶段性论文成果两部分），所发表论文目录，期刊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、论文（如果论文篇数较多，可以仅复印论文首页）。
（三）提醒：
1. 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结项的项目，结项时还需提交7份书面说明，说明结项成果与原论文（报告）的区别和联系，以及在内容、观点、结构、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进与提高，同时提交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电子版。故意隐瞒事实或未如实提交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即撤销该项目并予以通报。
2.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成果，在以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”名义公开发表，或向有关部门报送材料，或以项目负责人、参加者等名义接受媒体采访之前，须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和省社科规划办备案或审批。
3.获“优秀”鉴定等级的项目负责人，要积极申报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。《成果文库》第一作者申报年度项目时可直接进入会议评审。
4.项目成果的宣传转化。各课题组向国家社科基金《成果要报》和全国社科规划办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等专栏专刊投稿，在专栏专刊发表2000字以上与项目研究有关文章的，可作为结项的重要参考因素。
5.成果鉴定等级设有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。鉴定等级为“优秀”的成果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将有选择有重点地组织出版和宣传。鉴定等级为“不合格”但确有修改基础的成果，项目负责人要在规定期限内（一般1年）进行修改，修改后由原鉴定组织者组织二次鉴定。首次鉴定为“不合格”且没有修改基础，以及二次鉴定仍为“不合格”的成果，则予以撤项，并追回或扣留该项目研究经费，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


